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汕工信函〔2025〕86 号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
2026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

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项目
入库的通知

汕尾高新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加强我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经管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(2024 年修订)》(粤财工

〔2024〕17 号)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制

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(产业创新能力建设)管理实施

细则》(粤工信规字〔2024〕10 号)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

于开展 2026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产业创

新能力建设）项目入库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创新函〔2025〕21 号）

等要求，组织开展 2026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

金(产业创新能力建设)项目入库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支持方向

本次项目入库分为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

设项目、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 2 个方

向，申报指南详见附件 1、2。



（一）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报

（详见附件 1）：

1.支持范围

围绕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、5 个未来产业等重点领域,对企

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过程中,依托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在研发试验、检验检测、中试孵化、成果转化、产业应

用等方面开展的项目给予支持。鼓励企业围绕技术创新的薄弱

环节,加大创新研发投入,完善创新基础设施,实施创新能力建

设项目。

2.入库要求

（1）项目承担单位为已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（不含建

筑业）的企业，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

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（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

告为重要佐证材料），近三年在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

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。

（2）项目应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始实施，已完成并

取得成效。项目实施地需在汕尾市内。

（3）单个项目新购置研发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

总额原则上不低于 250 万元。

（4）项目应围绕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、5 个未来产业等重

点领域开展建设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。单个项目申

请相关发明专利等创新成果原则上不少于 2 件。

（5）项目及相关研发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）未获得过省



财政资金支持。

（6）同一申报主体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

3.支持方式

（1）省财政资金采取事后奖补方式，择优支持企业依托省

级企业技术中心在研发试验、检验检测、中试孵化、成果转化、

产业应用等方面开展项目建设。

（2）省财政资金奖补比例不超过项目新购置研发仪器设备

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总额的 40%。

（3）单个项目获得资金原则上不少于 100 万元、不超过 800

万元。

（4）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支持 2023 年度评价结果良好及以

上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以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

国家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企业、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

心牵头企业、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省级以上专精特

新中小企业、省级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“链主”企业等。

4.有关要求

各地报送的项目库数量，原则上不超过汕尾市已有省级企

业技术中心数量的 6%。取整后不足 1 个的，可报送 1 个项目。

主要支持已获批复同意组建并实际运行的国家级、省级制

造业创新中心，组建资金（即注册资金，包括研发设备）原则

上不少于 3000 万元

（二）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报

（详见附件 2）：

。



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主要采取能力建设项目事后补助方

式，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新购置研发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，

不含税）总额的 40%，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二、项目入库工作程序

（一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

组织本地区企业项目申报。本次入库通过纸质和网上同步进行，

请组织企业通过数字工信一网通办进行填报。申报项目全套申

报材料应当编写目录及页码，按申报指南材料排序统一装订成

册，并在材料侧面加盖骑缝公章，做到要件齐全、材料排序正

确、装订简洁大方（设备铭牌与发票等相关佐证材料彩色打印），

申报项目纸质材料留档原件备查 3 份、应当报送市级主管部门

纸质材料 2 份（含电子版、PDF 统一刻 U 盘各 1 份）。
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申报通知提交申请至属地工信主

管部门。项目承担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负责。

（三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规定受理属地工信主管部门提

交的申请，开展完工评价、竞争性评审、现场核查等，遴选符

合条件的项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项目管理主体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

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，履行资金项目管理主体责任，切实

抓好项目初审和遴选，加强项目审核把关，提高资金分配合理

性，防止“报大数”和资金项目申报骗补。



（二）实行项目库管理。产业创新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，

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安排预算。入库项目不等同于

最终省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项目。

（三）报送项目入库情况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

门于 5 月 30 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电子版统一刻（U 盘）贴标签

后和纸质材料一式 2 份送我局（工业发展科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工信主管部门 5 月 20 日前报送项目入库摸底情况，5 月 30 日前

将项目入库情况表、区域绩效目申报表等（附件 3、4）报送我

局（工业发展科）。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6 年省级制造业

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

项目入库的通知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4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杰伟、曾泽钦，电话：3361336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财政局


	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
	2026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
	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项目
	入库的通知
	一、项目支持方向
	（一）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报（详见附件1）：
	1.支持范围
	2.入库要求
	3.支持方式
	4.有关要求

	（二）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报（详见附件2）：

	二、项目入库工作程序
	（一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本地区企业项目申报。本次入库通过纸质和网上同步
	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申报通知提交申请至属地工信主管部门。项目承担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	（三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规定受理属地工信主管部门提交的申请，开展完工评价、竞争性评审、现场核查等，遴

	三、工作要求
	（一）落实项目管理主体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，履行资金项目管理主体责任，
	（二）实行项目库管理。产业创新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安排预算。入库项目不等
	（三）报送项目入库情况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于5月30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电子版统一刻（U盘）

	（联系人：李杰伟、曾泽钦，电话：3361336）



